新乡县员工录用（企业用工）“一件事”
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员工录用(企业用工)"一件事"。
二、服务事项
依据企业一次申请，应提供以下联办事项服务:
1.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
2.档案的接收和转递;
3.职工参保登记;
4.社会保障卡申领;
5.社保补贴;
6.就业见习单位认定;
7.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
8.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申请人根据政策规定和个人需求，可单项也可多项申请服务事项，据实填写表单相应栏和提供相关材料。
3、 行使层级
市级、县级。
4、 服务对象
在新乡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
5、 办理方式
1.线上申请:企业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或"豫事办"，进入员工录用(企业用工)"一件事"模块，填写、上传员工录用(企业用工)"一件事"联办表单、申请材料，申请信息通过省统一受理系统分别推送至每个联办事项经办平台，各经办平台查收、审核系统推送的申请材料，办理相关业务，共享流转相关数据，并即时将办理结果反馈至省统一受理系统。
2.线下申请:企业可到新乡县政务服务中心"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窗口现场办理。
六、申报条件
1.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用人单位招用(录、聘)劳动者，应当于招用(录、聘)之日起30日内到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劳动者办理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
2.档案的接收和转递:(1)档案的接收:拥有本辖区户口或在本辖区工作的流动人员，因个人需要将人事档案转入本辖区档案保管机构保管。(2)档案的转递:县级以上(含县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或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授权的具有人事档案管理权的单位调档;具有人事档案管理权的单位(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调档;因升学、入伍等需转出档案的。
3.职工参保登记:(1)河南省行政区域内各类企业参保单位在用工(含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参保登记;(2)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办理参保登记;(3)用工灵活、流动性大的基层快递网点可优先参加工伤保险，直接为快递员办理参保手续。
4.社会保障卡申领:在我省居住的中国公民，以及在我省就业或参保的港澳台居民、华侨和外国人。
5.招用困难人员就业单位的社保补贴: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按其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社会保险补贴，不包括就业困难人员个人应缴纳的部分。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时年龄为准)。
6.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招用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与之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给予最长1年的社会保险补贴，不包括高校毕业生个人缴纳的部分。
7.就业见习单位认定: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用人单位:(1)新乡市市内依法注册、登记的各类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经济组织;(2)符合我市产业发展导向、规模较大、经济社会效益较好、行业内知名度较高;(3)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内部制度健全，能够按照有关规定对见习人员进行规范有效的管理;(4)有专门人员具体负责见习管理工作，按照见习人数的一定比例(不超过一带三)委派实践经验丰富、技术水平较高、责任心较强的人员作为见习带教老师;(5)能够持续提供一定数量见习岗位，提供的见习岗位具备一定的技术含量和业务内容，且有助于见习人员提高技能水平和实践能力;(6)能够按时足额为见习人员发放见习基本生活费，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7)严格遵守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有符合国家、省、市规定的劳动保护和职业防护措施。
8.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设立:(1)单位依法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并已办理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2)单位新录用的职工自录用之日起30日内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帐户的设立。
9.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登记: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向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七、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类型
	份数
	受理标准
	备注

	1
	员工录用(企业用工)"一件事"申请表
	原件
	1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2
	居民户口簿
	原件
	1
	真实有效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原件
	1
	真实有效
	

	4
	个人授权委托书
	原件
	1
	真实有效
	

	5
	代办承诺书
	原件
	1
	真实有效
	

	6
	申请报告
	原件
	1
	加盖企业公章
	

	7
	法人代表身份证证明
	原件
	1
	真实有效
	

	8
	本辖区劳动合同
	原件
	1
	真实有效，加盖现工作单位公章或人事章
	

	9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复印件
	1
	真实有效，加盖企业公章
	

	10
	档案转递通知单
	原件
	1
	真实有效，加盖原存档单位公章或档案业务章
	

	11
	用人单位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原件
	1
	真实有效
	

	12
	符合条件人员毕业证复印件或学籍证明
	复印件
	1
	真实有效，加盖现工作单位公章或人事章
	

	13
	单位成立批件
	复印件
	1
	真实有效，加盖单位公章
	

	14
	档案材料清单
	原件
	1
	真实有效，加盖原存档单位公章或档案业务章
	

	15
	原单位离职手续
	原件
	1
	真实有效，加盖原工作单位公章或人事章
	

	16
	社会保险缴费明细
	原件
	1
	加盖企业公章
	

	17
	调档函
	原件
	1
	真实有效，加盖档案接收单位单位公章或档案业务章
	


八、办理时限
10个工作日以内(不包括公示等特殊环节时限、寄送时间以及资金拨付时间)。
九、中介服务事项
无。
十、收费依据
不收费
十一、结果送达
(一)《就业创业证》电子版下载。
(二)《商调函》电子版下载。
(三)社会保障卡，根据申请人选择，通过邮寄或者申请人自取方式送达。
十二、咨询方式
1.电话咨询:0373-5063804。
2.现场咨询。新乡县政务服务中心。
[bookmark: _GoBack]十三、监督电话
1.电话投诉：0373-5063805
2.现场投诉：新乡县政务服务中心“有诉即办”窗口。
